临时使用林地申请材料清单（需建设单位提供）
1.申请人的书面申请（原件）
2.临时占用林地的建设单位法人证明。建设单位或其法定代表人变更的，要有变更证明（复印件）
3.使用林地申请表（原件）
4.项目批准文件（复印件）
5.建设项目使用林地可行性报告或建设项目使用林地现状调查表（原件）
6.建设单位与被临时占用林地单位或个人签订的林地、林木补偿协议（原件）
7.临时占用自然保护区、森林公园、风景名胜区林地的，提交相关行政主管部门许可文件（原件）
8.恢复林业生产条件和恢复植被方案
9.恢复林业生产条件和恢复植被协议。


 
备注：所有复印件均在材料右上角注明“与原件核实无误”并加盖印章(复印件每页都要盖章)，以上材料在上报时需附带电子版及PDF格式文件，PDF按上述六类分开制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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